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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免收三孩三周岁以内门诊诊察
费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淮卫秘〔2024〕194 号

县区卫生健康委、各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淮北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

策的若干举措》（淮卫〔2024〕33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了《关于免收三孩三周岁以内门诊诊察费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淮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9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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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免收三孩三周岁以内门诊诊察费的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淮北市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

若干举措》（淮卫〔2024〕33 号）中关于“夫妻依法生育第三

个子女，第三个子女 3 周岁以内在市内公立医疗机构就医时免收

门诊诊察费。”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资格认定标准

（一）夫妻双方均为淮北市户籍或一方为淮北市户籍，生育

子女户口出生登记在淮北市。

（二）夫妻双方必须依法办理婚姻登记。2024 年 1 月 1 日

以后符合政策生育三孩的家庭。

（三）夫妻双方共同生育的子女，第一次生育，孩子为多胞

胎的，新出生孩子按孩次顺序享受三孩免收门诊诊察费（多胞胎

中四孩以上的，均可按三孩标准分别享受）；已有一个子女再生

育的，孩子为多胞胎的，新出生孩子按孩次顺序享受三孩免收门

诊诊察费（多胞胎中四孩以上的，均可按三孩标准分别享受）；

已有两个子女再生育的，孩子为多胞胎的，新出生孩子均可按三

孩标准分别免收门诊诊察费。

以下情形均不计入子女数：

1.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；

2.夫妻收、抱养的子女；

3.已死亡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 序宣告死亡的子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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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婚姻存续期间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子女。

二、免收标准

三孩三周岁以内在市内公立医疗机构就医时凭相关证件直

接免收门诊诊察费（不含外聘专家门诊诊察费）。

三、所需证件

生育登记凭证和户口本

四、申请程序

病人到医院就医时，在窗口挂号处提供相关证件后直接免收

相应门诊诊察费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协调配合，压实

主体责任，稳妥做好落实工作。

1.做好各项指引工作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根据方案要求做

好就诊人在门诊窗口挂号时的指引等服务工作。

2.简化免收门诊诊察费程序。病人到各级公立医疗机构门诊

挂号窗口现场挂号，门诊挂号窗口工作人员对生育登记凭证和户

口本信息核查无误后直接免收诊察费。

3.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、医疗机构要加强

指导和管理，对未及时落实、落实不到位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

要加强引导；要畅通投诉渠道，及时处理相关问题，切实保障相

关权益。

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